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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院〔2022〕33 号

丽水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关于印发
“行知系列”先进个人评选及奖励办法

的通知

各学系、部门

根据一流教师教育学院建设的需要，经过党政联席会议

研究决定，自 2022 年起开展教师教育学院教学、科研、育

人先进个人评选。以此激励全体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，形成

有序竞争的良好局面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评选原则

1.师德为本原则：以“四有”教师为准则，评价教师个

人遵纪守法、理想信念、道德情操、扎实学识、有仁爱之心

等方面的师德表现。

2.业绩优先原则：以教师在教学、科研、育人方面作出

的标志性成果为基础，量化考核教师个人业绩。

3.综合评价原则：以学院年度工作目标为参考，综合考

核教师个人教学、科研、育人的贡献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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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选办法

（一）“行知”教学标兵

1.本年度教学业绩考核结果为 A。

2.根据教学业绩考核分数进行排序，本年度在前十名者

评选为“行知”教学标兵。

（二）“行知”科研骨干

1.本年度获在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立项、高水平科研

成果获得和科研经费到账等方面对学院科研工作有突出贡

献者优先。

2.根据科研业绩考核分数进行排序，本年度在前十名者

评选为“行知”科研骨干。

（三）“行知”育人先锋

1.本年度在育人方面获得省级以上荣誉者、班级考研率

高者、指导学生发表高质量论文者优先。

2.根据育人业绩考核分数进行排序，本年度在前十名者

评选为“行知”育人先锋。

三、奖励办法

学院给“行知系列”先进教师授予特殊贡献先进个人荣

誉称号，并作为推荐上级评选先进个人的基本条件，同时给

予相应的绩效奖励。

四、其他说明

“行知”系列先进个人评选，执行师德问题一票否决制，

评选结果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最终审定，本办法从发布之日

起开始实施，具体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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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学院教师教育学院

2022 年 10 月 20 日

抄送：

丽水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21 日印发


